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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唐山海运职业学院教学工作会议制

度（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二级学院：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教学工作会议制度（试行）》经 2022

年 9 月 21 日校务会审议通过，现予印发，请遵照执行。

附件：《唐山海运职业学院教学工作会议制度（试行）》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2022 年 9 月 26 日



附件：

唐山海运职业学院

教学工作会议制度（试行）

为促进学校教学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及时解决教学实

施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和问题，维护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构建有

效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推进教学改革创新，全面提高教育教学

质量，确保学校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特建立本制度。

一、会议时间

原则上每周召开一次，一般安排在周五上午 9：00，如遇特

殊情况，可以临时增减教学工作会议。

二、参会人员

分管教学工作的校领导；教务处全体人员；各院部院长、主

任、副院长、副主任、教学科研秘书或教学单位特定人员，以通

知为准。根据会议议题，邀请相关部门人员参加。教务处负责人

主持会议。

三、议事内容

（一）传达、讨论、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上级教育主

管部门的指示精神，落实学院有关教学工作文件和领导指示精

神，讨论、制定学年、学期或阶段性教学工作计划。

（二）研究确定教学基本建设工作（如：师资培养、专业建

设、课程建设、教材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教风建设、管理



制度建设等）。

（三）总结近期工作并布置下阶段工作任务；讨论决定教学

管理、教学改革方面的重大事项。

（四）教学单位汇报教学工作的完成情况，讨论和协调各院

部工作中存在的重要问题。

（五）通报教学工作进展情况及交流汇报典型经验。

（六）需教学工作例会讨论决定的其它事项。

四、会议要求

各教学部门如有相关议题，可在例会周的周三前提交至教务

处。

教务处每周一拟定本处一周工作安排，做好会议准备工作。

在会议召开前将议题和具体时间、地点通知各与会部门及人员。

例会要求做到中心议题突出、会议时间短（原则上不超过 1 小

时）、效率高。

五、有关说明

（一）教学专项研究不列入会议制度，根据其性质和范围，

由教务处负责人或院部负责人临时召集。

（二）以上会议均应有文字安排、有记录、有落实、有检查。

2022 年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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